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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文 件 
 

北化大校任〔2015〕9号 
 
 
 
 
 
 
 

北京化工大学 

关于余乐安等同志的任免通知 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 

聘任余乐安同志为经济管理学院院长； 

聘任刘广青同志为国际教育学院院长； 

聘任屈一新同志为高新技术研究院院长； 

聘任陈晓春同志为化学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（正处级）； 

聘任赵宝元同志为继续教育学院（职业技术学院）副院长。 

以上同志聘期四年，自发文之日算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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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刘宏伟、杜洪光同志继续教育学院（职业技术学院）副

院长职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化工大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月 1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2015 年 7月 17日印发   


